附件2

关于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稿）》

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进一步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，依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北京市通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修订稿”）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删减内容

修订稿中删除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中第16条“加强临床试验服务”、第18条“鼓励开展医疗科研服务”。

（二）修订内容

1.内容整合

一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1条“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”、第19条“支持医智融合”和第20条“支持医工融合”整合，形成修订稿中第1条“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交叉融合发展”。

二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21条“支持专业技术服务机构集聚”和第22条“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”整合，形成修订稿中第17条“支持公共服务平台与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建设”。
2.修改表述
一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8条“支持医疗器械研发”中“再给予首台（套）认定合同交易金额的最高30%资金支持”修改为“根据产业化成效给予支持”。

二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10条“支持企业参加集中带量采购”中“对于在区内产业化的中标药品、医疗器械，根据年度实际销售总金额的最高1%给予支持”修改为“对于中标药品、医疗器械，根据产业化成效给予支持”。

三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11条“支持医药健康企业通过License-in等方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到本土产业化，产品上市后，单个品种最高支持100万元。支持医药健康企业通过License-out等方式与跨国医药企业开展合作，根据授权方两年内实际所获协议收入的最高10%给予资金支持。单个企业累计最高支持1000万元”修改为“支持技术许可交易。支持医药健康企业通过License-in等方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到本土产业化，产品上市后，单个品种最高支持100万元。支持医药健康企业通过License-out等方式与跨国医药企业开展合作，根据合作成效给予授权方支持。单个企业累计最高支持1000万元”。

四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23条“支持金融服务机构集聚发展。支持社会资本设立医药健康创业投资基金，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择优参与合作，同时在母基金参与比例、投资收益要求、返投比例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”修改为“构建多元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。统筹发挥市、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引导作用，联合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私募股权投资等社会资本通过项目共投、创新协同、产业协作、场景共拓等多种途径深化新赛道产业配套协作。鼓励链主企业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搭建开放式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，为链上中小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”。

五是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科发〔2025〕1号）第25条“支持举办高水平产业活动。支持举办与医药健康产业细分领域紧密相关的学术论坛、创新大赛等不同形式的品牌活动，对主办方和承办方，根据活动规模和品牌影响力，按照实际投入的最高50%给予支持”修改为“支持举办高水平产业活动。支持举办与医药健康产业细分领域紧密相关的学术论坛、创新大赛等不同形式的品牌活动，对主办方和承办方，根据活动规模、品牌影响力和实际投入情况最高支持200万元”。


